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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賠償請求協商通知函 

（依國家賠償法第 12條之協商前置程序） 

 

一、 請求人基本資料 

請求人：施清祥 

身份：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

出生年月日：58年 4月 28 日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住址：970026 花蓮縣花蓮市富陽路 39號 

電話：0935-816003 

被請求人： 

（一）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 
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五號 

（二）國立東華大學校長 

地址：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號 

二、協商請求主旨與法律依據 

1. 依據《國家賠償法》第 12條規定，國家應就其公務員執行職

務時所致人民損害，負賠償責任。 

2. 為符合法定程序，申請人特此正式通知請求國家賠償，請被

請求人於收到本函起 30日內進行協商或正式書面回覆，俾利

雙方妥善處理爭議。 

3. 逾期不回覆或協商不成者，申請人將依法提起訴訟。 

三、事實與理由 

(一)、自中華民國 114 年 3月起，陳情人黃兆伸與林艾君（夫妻）以

具名方式，向國立東華大學提出多份內容相近之陳情書，反覆

指控請求人各項不實言論，並要求校方對申請人進行「懲處」、

「解聘」，同時威脅若未如其要求處理，將向媒體、教育部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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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陳情甚至提起訴訟，造成校方高度行政壓力及嚴重程序

偏頗。 

(二)、國立東華大學秘書室於 114 年 3月發布行政命令：「由花師教

育學院負責就陳情人主張之事項收集相關單位意見後，彙整提

送教評會審議，並將處理結果答復陳情人」。該命令表明校方

完全且逕自採納陳情人之片面指控，未經適當查證即逕行啟動

教評程序，亦未給予申請人任何陳述意見或辯駁之機會。 

    教評會依法設置之目的，在於依《教師法》及本校教師評

審相關規定，審議教師是否有重大教學失職或違法違紀行為，

並據以進行懲處或解聘之建議。秘書室未經初步查核，僅依陳

情人片面說詞即命令教育學院啟動教評程序，明顯違背教評會

法定職責，已構成程序明顯違法，更明確表達對申請人的不利

處置意圖。更甚者，該命令亦規定將處理結果僅答覆陳情人，

未通知被陳情人申請人本人，嚴重違反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7條

規定之比例原則及第 8條規定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已構成重

大行政程序瑕疵。 

(三)、秘書室無權下令啟動教評會之明顯違法情節 

    依據《教師法》、《大學法》及本校教師評審相關規定，

教評會之召開與啟動，應由系（所）主管、學院院長或具法律

明定權限之主管單位提出，經適當調查與事實確認後，始能提

送教評會進行審議與處理。 

    惟本案中，國立東華大學秘書室並非《教師法》、《教師

法施行細則》及本校教評會相關規定授權之主管機關或單位，

並無法定職權逕自發布行政命令，命令教育學院收集意見並彙

整送交教評會進行審議，更無權限制教評結果僅向陳情人回覆，

而未通知當事人本人，已明顯超越其行政職權範圍，構成嚴重

違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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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又根據國家賠償相關司法實務見解，公務員之行政作為逾

越法定職權或未經合法授權，即屬違法行政行為，如因此導致

人民權益受損，即符合《國家賠償法》第 2 條及第 12 條規定

之「公務員違法行使職務行為」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    本案中，秘書室於未經查核、未獲法律授權情形下，即逕

行發布啟動教評程序之行政命令，致申請人之名譽、專業聲望

及精神健康實質受損，符合國家賠償法定構成要件，應依法負

擔賠償責任。 

(四)、申請人於 114 年 3 月 25 日已向校方正式書面抗議(附件 1)，

明確指出校方未經查證即啟動教評程序，已對申請人專業形象

與名譽造成嚴重且不可回復之損害，已明確要求停止此等違法

程序並提供相關資料，但校方未做回應，致損害持續發生。 

    申請人於 114 年 3 月 31 日再次提出書面抗議(附件 2)，

嚴正表明校方未依法踐行正當法律程序，嚴重損害本人之專業

尊嚴與名譽，明確要求立即停止違法行政程序及提供程序相關

文件，但校方再次置之不理，造成損害擴大。 

(五)、申請人於 114 年 4月 8日正式提出教師申訴(附件 3)，明確指

出校方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且未具法律依據，逕自啟動行政調查

及教評程序，已嚴重違反《憲法》、《行政程序法》、《教師法》

及《大學法》，構成重大違法行政行為，已致申請人名譽與專

業權益受損，並要求校方立即停止該違法程序、撤銷相關行政

命令及提供相關行政資料。 

(六)、申請人於 114 年 4 月 9 日再次正式向校方發出書面抗議函(附

件 4)，嚴正指出校方未依法定程序，即逕行發布行政命令啟動

教師評審程序，明顯違反《憲法》第 15 條及第 22 條、《教師

法》第 14 條、《高等教育法》第 25條、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7條、

第 8條、《教師法施行細則》第 16條等相關法律規定，且未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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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必要之行政調查與聽證程序，即配合陳情人之不當要求。申

請人並明確要求校方立即提供所有相關之檢舉、陳情文件及內

部決策資料，展開內部行政調查以追究相關人員法律及行政責

任，並限期十四日內以正式書面方式回覆。 

(七)、校方於 114 年 4月 15 日僅回覆稱：「因教師申訴程序進行中，

不便提供相關資料」，惟申訴程序現已於 114 年 5 月 2 日正式

「不受理」結束，至今仍拒絕依法提供上述資料，嚴重違反《政

府資訊公開法》第 10條、第 11 條，已構成明確之違法不作為。 

(八)、針對申請人於 114 年 4月 8日正式提出教師申訴，校方於 114

年 5月 2日以「不受理」回覆，完全未對程序違法內容進行審

查或提供任何救濟途徑。 

(九)、申請人復於 114 年 4 月 25 日與 5 月 2 日兩次發出正式催告函

(附件 5、6)，要求校方依法履行資訊提供義務（包括但不限

於：陳情書全文、公文、簽核流程、會議紀錄）。然而校方始

終未提供任何實質回應，明顯侵害申請人之知情權、申訴權及

訴訟準備權利，導致申請人之名譽及精神損害持續加劇，且影

響範圍持續擴大，已構成明確之國家賠償原因 

(十)、教育學院於 114 年 3 月 28 日之正式函文（東花教院字第

1140007552 號，附件 7）明確表示：「本案不具具體事證可證

明施清祥教授違反教師法、教師法施行細則及聘約規定，屬私

人糾紛，無須提送教評會審議。」 

此函足以證明： 

1. 本案自始並無足以啟動懲處程序之具體情節； 

2. 校方秘書室命教育學院提送教評會之命令，明顯違反比例

原則與正當程序； 

3. 錯誤行政程序之啟動已實質擴大施加於申請人之精神壓力

與名譽損害，即構成國家賠償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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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儘管教評會最終未召開，秘書室違法下令之行政程序已於

校內外造成極大負面迴響，申請人因此於學術機構內部飽受高

度質疑與嚴重精神壓力，名譽及專業形象亦受到不可逆之損害，

已符合國家賠償之法律構成要件。 

四、請求協商內容 

(一)、請就申請人所受精神損害與名譽損害，協議賠償金額新臺幣捌

拾萬元整（NT$800,000 元）。 

(二)、請提供下列行政資料： 

1. 秘書室發布之行政命令「由花師教育學院收集意見並提送

教評會審議」之正本、公文及簽核流程； 

2. 相關會議紀錄、電子郵件、公文往來； 

3. 黃兆伸、林艾君所提交之全部陳情文件與補充資料。 

(三)、請於收到本函後 30 日內正式以書面回覆，安排協商會談或提

供正式書面回應。 

五、結語與法律責任保留 

    若被請求人未於期限內進行實質協商，或未提出書面正式回覆，

申請人將視同拒絕協商，依法提起國家賠償訴訟，並保留向監察院、

教育部及司法院提出訴訟與申訴及追究相關人員法律責任之一切權

利，敬請審慎對待，以維護雙方權益。 

 

附件： 

1. 114 年 3月 25 日正式抗議函 

2. 114 年 3月 31 日正式抗議函 

3. 114 年 4月 8日正式教師申訴函 

4. 114 年 4月 9日正式抗議函 

5. 114 年 4月 25 日催告函 

6. 114 年 5月 2日催告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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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教育學院 114 年 3月 28 日函文（東花教院字第 1140007552

號）影本 

 

 

 

此致 

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 

國立東華大學校長 

 

請求人：施清祥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1 4  年  5  月  1 9  日 

 


